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丈夫立遗嘱“房产归妻子”，妻子却被指“无继承资格”——

遗嘱写错两个字，遗产继承全落空

虽然我国《继承法》第16 条规定：“公民可以立遗嘱将个

人财产指定由法定继承人继承或赠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人。”

但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

若干问题的意见》也规定：“遗嘱人以遗嘱处分了属于国家、集

体或他人所有的财产，遗嘱的这部分，应认定无效。”

按照这条法律规定就可以看出，立嘱人有权处分的是个人财产，

如果遗嘱中既处分了个人财产，也处分了他人财产，遗嘱涉及他人

财产的部分是无效的。也就是说，夫妻一方立的遗嘱，如果处分的

是夫妻共同财产，那么遗嘱中处分了配偶所拥有的份额的部分内容

是无效。

通常，这类情况多见于老年夫妻。当夫妻中某一方当家作主习惯了，

则容易自作主张分配配偶的财产或共同财产，而这样的遗嘱则被认定

为无效。

电影里有时会有
这样的桥段：做大生
意的丈夫为了规避资
产风险，提前立好遗
嘱，写明妻子是“第
一继承人”，然后协
议“假离婚”，希望
以此保住财产。

都说艺术源于生
活，在我们身边，其
实也有这样的故事在
上演。可一份遗嘱真
的 就 能 确 保 财 产 万
无一失吗？近日，湖
南友和律师事务所律
师张亮接到的一起案
子就很有代表性——
妻子是丈夫遗嘱里的

“第一继承人”，可丈
夫去世后，所有房产
妻子却无法继承。

这到底是怎么回
事？来，让我们看看
这份遗嘱的问题出在
哪儿？

文：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陈炜

“帮我打一场遗产继承

官司，胜诉后我给你足够的

律师费。”今年 5月，第一

次见面，长沙女子陈雅妮

便给湖南友和律师事务所

律师张亮留下了深刻印象。

“所有的麻烦都源于一

份失效的遗嘱。”陈雅妮的

委托律师张亮告诉今日女

报 / 凤网记者，“她的丈夫

去世前曾立遗嘱说将房产

给她，但她去长沙市长沙

公证处办理房产继承公证

手续时，却被拒绝了，理

由是‘不符合资格’。”

按照陈雅妮的说法，丈

夫在遗嘱中指明自己为第

一继承人，为何她却没资

格继承房产？

原来，早在 2017年1月，

为了规避长沙市出台的房产

限购政策，以更便宜的价

格买下第二套房，陈雅妮和

丈夫李华（化名）想到了“假

离婚”的办法。为了让妻子

放心，李华还在离婚前立了

一份遗嘱，其中特别注明：

“一旦离世，名下所有房屋

归妻子所有。”

2017年3月，瞒着孩子，

夫妻俩在长沙市民政局办

了离婚手续。不久，李华

就用他和陈雅妮共同的积

蓄，以自己的名义在长沙

市开福区双湾国际小区买

了套房。

当时，房屋每平米价格

约 7000 元，两人细细一算，

果然省下近 15 万元。

尽管协议离婚，但陈

雅妮和丈夫一直处于同居

状态。两人计划着新房的

装修，可没想到意外出现

了 ——2017 年 8 月 11 日，

李华在公司组织的体检中

被查出肝癌晚期。

不久，他便去世了。

家里少了一个

人赚钱，让陈雅

妮感到经济压力很

大。今年 5 月，急

需用钱的陈雅妮打

算将第二套房卖出

去。买家都找好了，可

到了长沙市不动产登记中

心办理手续才知道，丈夫

的遗嘱出了差错！

“丈夫遗嘱中，最大的

问题就在于‘妻子’二字。”

张亮解释，根据我国法律

规定，只要李华和陈雅妮

办理了离婚手续，在法律

上即视为离婚，已经不存

在夫妻关系，没有“假离婚”

一说，即便陈雅妮和李华

离婚后仍然一起生活，但

两人所形成的只是同居关

系，而非夫妻关系。

所以，李华的遗嘱中提

到“名下所有房屋归妻子

所有”，而陈雅妮与李华是

离异状态，法律层面早已

不算夫妻。也就是说，前

妻陈雅妮不是遗产的第一

继承人，所有房产应该归

李华的父母与子女继承。

然而，面对陈雅妮要卖

房的决定，老人家坚决反

对。一方面，他们认为这

是儿子的遗物，应该保留；

另一方面，他们理解不了

“假离婚”，只想将房子留

给孙子。

至于李华与陈雅妮用共

同财产购买的房产，张亮

表示，陈雅妮只能和李华

的法定继承人协商，决定

是否对她出资的部分进行

补偿，如果协商不成，就

由法院进行判决。

故事>>

写错两个字，丈夫的遗嘱失效了

根据我国《继承法》的

相关规定，公民可以依照法

规在定立遗嘱时处分个人财

产，并可以指定遗嘱执行人。

如果遗嘱明确指明由指定的

继承人继承遗产，那么，即

便是继承人的配偶也是无权

享有这份遗产的。

从本案中看，虽然李

华在立遗嘱时指定“妻子”

为遗产继承人，但立意不

明。举个很简单的例子，

假设李华去世前和陈雅妮

复婚了，那遗产自然由她

继承，但如果李华是与其

他女性结婚，那遗产就可

能归属再婚妻子。因李华

和陈雅妮未及时将自书遗

嘱送往公证处公证，所以

一直没有发现这个问题。

不过，假设李华在遗嘱

中是指定“陈雅妮”为遗

产继承人，那继承权就没

有争议了。

观点>>

提前立遗嘱，切忌立意不明
孙金刚（湖南天仁律师事务所律师）

普法小贴士>>

这些常见错误，可能让遗嘱失效
张倩倩 ( 湖南云星律师事务所律师 ) 

扫一扫，
参与网友讨论

将共同财产列入，遗嘱失效

法律规定要有“两个以上的见证人”见证代书遗嘱。很多时候，

老人立遗嘱喜欢请自己的亲属前来作证，一来表示信任，二来对外

也是一个公示。其实，有时亲属作证可能导致遗嘱无效。

《继承法》第18 条规定：“继承人、受遗赠人，与继承人、受遗

赠人有利害关系的人不能作为遗嘱见证人。”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36条也规定：

“继承人、受遗赠人的债权人、债务人，共同经营的合伙人，也应当

视为与继承人、受遗赠人有利害关系，不能作为遗嘱的见证人。”

涉及利害关系人，代书遗嘱无效

曾有过这样一个案子——一位母亲因文化程度低，只会写自己的

名字，所以她让女儿写了一份将房屋留给女儿的遗嘱。操作方法是母

亲口述，女儿书写，最后由母亲签字完成。然而，这份遗嘱是无效遗

嘱。因为该母亲所立遗嘱是自书遗嘱，自书遗嘱生效的法定形式要件，

必须符合我国《继承法》第17条的规定，即“自书遗嘱由遗嘱人亲笔

书写，签名，注明年月日。”而母女俩的行为完全不符合法规。

由他人书写自己签名，遗嘱无效

我国《继承法》第 28 条规定：“遗产分割时，应保留胎儿的继承

份额。”此外，最高法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若干

问题的意见第 45 条也规定：“应当为胎儿保留的遗产份额没有保留的，

应当从继承人继承遗产中扣回。”简单说，这是为保证子孙后代持续

健康发展、保障即将出生的继承人在出生以后能够从家族中得到良

好的抚养、教育、成长条件而定下的规则。

不保留胎儿继承份额，遗嘱部分无效

《继承法》第 22 条规定，“无行为能力人或限制行为能力人所立

遗嘱无效。”同时，最高法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

若干问题的意见第 41条也规定：“遗嘱人立遗嘱时必须有行为能力。

无行为能力人所立的遗嘱，即使其本人后来有了行为能力，仍属无效

遗嘱。遗嘱人立遗嘱时有行为能力，后来丧失了行为能力，不影响遗

嘱的效力。”

因此，立遗嘱人在立遗嘱时如果是无行为能力人或限制行为能力

的人，所立的遗嘱就是无效的。例如，间歇性精神病人在精神正常时，

所立遗嘱有效，发病期间所立遗嘱无效；精神病治愈后的成年人所

立遗嘱有效；被诊断为痴呆症及年老而神志不清的人所立遗嘱无效。

当事人丧失行为能力，遗嘱无效


